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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汨罗市绿岩金属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汨罗市绿岩金属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汨罗市绿岩金属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项目总投资总投资56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61万元。项目位于汨罗工业园内，收购汨罗工业园区内原汨罗市远东金属有限公司原有厂区作为生产基地，年处理废退锡水6000m3，铜锡固废1200吨。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车间（一、二段浸出、三效蒸发、尾气吸收处理、压滤系统，废水收集系统（停止建设烘干工段）、仓库、锅炉（2吨/h）、办公用房、食堂、职工宿舍等。该项目2012年5月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环评批复（湘环评〔2012〕118号），2014年1月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变更环评批复（湘环评函〔2014〕3号）。项目于2013年2月开工建设，2015年10月经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准试生产。

二、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编制的《汨罗市绿岩金属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湘环竣监〔2015〕99号）表明：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出口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动植物油、磷酸盐、总铜、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镉、六价铬、总镍、铊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和表4三级标准限值的要求；厂区生活污水出口的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磷酸盐（以P计）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汨罗市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要求。

初期雨水池所监测的污染因子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镉、六价铬、总镍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中标准限值的要求，符合园区重金属提质处理厂的进水水质要求；铊日均浓度值符合《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968-2014）中标准限值的要求。

锅炉清净下水进入园区雨排系统，其出口中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镉、六价铬、总镍、总铜日均浓度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和表4一级标准限值的要求。

园区重金属提质处理厂外排口废水中pH值、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镉、六价铬、总镍日均浓度值均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表2中标准限值要求；铊日均浓度值符合《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968-2014）中标准限值的要求。

（二）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排放4个监控点中，氮氧化物、硫酸雾浓度最高值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标准限值要求。

吸收塔（40米高排气筒）出口的氮氧化物、硫酸雾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的限值。

燃气锅炉外排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烟气黑度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标准限值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昼、夜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

（四）固体废物

废丝光沸石分子筛为一般固废，由供货厂家（萍乡市江华环保设备填料有限公司）回收处理再利用；压滤工序的废压滤袋、废油抹布及手套为危险废物，待一定量后送湖南省电子废弃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处理；吸收塔碱洗渣为危险废物，待一定量后送永兴县元泰应用材料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五）总量排放

验收监测数据表明：本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为0.032t/a、0.95t/a，0.051t/a 、0.002t/a，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六）环境风险防范

对原料废退锡水的储存场，均采用防腐硬化地面、防渗基础，已在储罐区建设截排水沟等措施；已设置有效容积不低于的50m2 的废水事故池。

（七）应急预案

已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岳阳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三、汨罗市绿岩金属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项目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工程投入正式运行后，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五、汨罗市环境保护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8月11日


抄送：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岳阳市环境监测中心、汨罗市环境保护局、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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